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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起源以来，意见和行动的合理性就是哲学研讨的一个论题，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对合理性的理解是理解一切行动方向的关键。《交往行为理论》第一章从逻辑思辨和哲学的角度梳理了人类社会交往行为“合理性”概念的临时定义。哈贝马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交往行为是何以可能的。他用这个问题连接行为理论和社会理论，试图通过交往行为实现社会整合。
一种表达是否具有合理性，与这种行为所使用的知识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合理性”一词是抽象的，只有当静态的知识被具有目的的行为表达出来，知识才具有活力，具有可批判论证性，表达的主体才是能动的。哈贝马斯首先明确的是：合理性更多的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取和使用知识。
交往行为不能保证可以实现社会整合，协调行动，因为交往行为并不允诺共识，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定义中没有共识。交往参与者所可以批判检验的理由，它的有效性要求中成问题的是社会世界的规范正确性，规范是难以协调一致的，参与者各自以各种正确的规范为理由展开沟通，但无法互相说服。倘若只有单一正确规范，则无需依靠交往行为即可完成社会整合。即使不受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袭，也仍然会导致社会整合的失败。
人在使用语言时，蕴涵着追求真理的倾向；而“真理”是透过反复讨论而达至的“共识”来界定。对这个“共识”作进一步分析时，会发现这里涉及一个规范基础。这个规范基础是联系着一个没有内在和外在制约，只由 “更佳论据的力量”来指引的言辞情境。因此，言辞情境指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脉络，而只有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才容许这样的沟通情境出现。
鉴于合理性问题对于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哈贝马斯从合理性概念入手，将其引入现代世界观形成的演变论观点；同时试图证明合理性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根据社会学中合理性概念交织的状态，制定出一个有关交往行动合理化的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期望正确地重新解决韦伯以来社会学所探讨的关于社会合理性这一难题，就必须制定出一种交往行动的理论。
合理性的标志就是有论据的论断和有效的行动。他把合理地表达作为澄清表达合理性以及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合理性条件的一个线索。合理地表达所具有的特点是，行动者借助内容丰富、在相互联系中彼此理解的行动对客观世界中的事物进行干预。哈贝马斯把那些在认识工具领域表达了论证的意见，并且釆取了有效行动的人称为“合理的”。
能够纳入合理性讨论范围中的表达的主体必须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也就是“主观能动的主体”。因此，能够纳入合理性讨论范围的主体只有两种选择对象。一种是主观能动的主体本身，一种则是主观能动主体所进行的表达行为。合理性问题首先是和作为主体的人的行动相联系的，是与人的行动的价值和意义相关联的。合理性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所特有的一种素质。可以把人或人的行动称作“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却不能把与人无关的自然现象或事件称作“合理的”或“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从知识和合理性的关系可以推断：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取决于他所体现的知识的可信性。知识的可信性是两面的，我们既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批判和质疑。表达大致可以分为断言和目的行为两种。这两种表达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实现有效性要求。断言的论证是为了使人相信承认其真实性，目的行为的论证则是为了要求其行为规则具有现实性，也就是指要求在一定的情况下选择一定的手段以达到预定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表达需要实现真实性和现实性，首先这种表达必须与客观世界存在着紧密联系。虚无缥缈的陈述，或是毫无逻辑的无法产生因果的目的行为，是无从进行批判论证的，因为这些表达与客观世界产生不了关联，这使得论证失去了依据。
表达的合理性取决于知识的可信性，而知识是否可信，取决于表达所体现的知识是否可以进行批判论证。知识的批判论证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在完成表达主体的有效性要求。一旦有效性要求在交往行为中达成一致，主体间相互认可，那么所谓的合理性也就实现了。
